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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都寫得怎麼樣？」朱主任用她

那不費力而響亮的聲音應道：
「幾個交了白卷，幾個寫了幾行。」
「誰寫得最好？！」
「新來的顏菲妮老師，水準上乘，斐

然成章，夠登報的了。」
「吳仁仁老師呢？」
「只寫了兩行。」
「程度怎麼樣？」
「同顏菲妮老師相比，一個是大學

生，一個是幼稚園的程度。」
眼見辦公室已到，菲妮轉身時，正同

悄無聲息地跟在她後面的吳仁仁打了個照
面。彼此露出了皮笑肉不笑的臉。

菲妮找到了正同老師們熱聊的蓮子
時，聽到湯老師對她說：「去意已定，不
用等到學校的解聘了。」菲妮的心裡是
一陣的難受，因為它是中文部裡所有老
師中，唯一對她很熱情的人，那一刻，
不知用什麼話來安慰她。當菲妮隨著老
師們紛紛重回會議室後，朱主任說：「讓
我們有請，到臺灣去的李清萍和到大陸
去的陳靜倆位老師談談她們培訓後的心
得‧‧‧‧‧‧」聽後，朱主任宣佈了新
學年，數學的教材將採用新的課本，以提
高學生們的中文數學水準。最後通知大家
星期三來學校面談。

走在沓萊社區的路上，蓮子聽了菲妮
關於校長和主任的對話，並差點撞上了大
督師的經過後，敏銳地意識到了——主任
的一篇文章，一句話，便足以讓大督師視
你為眼中釘，肉中刺，除之而後快！我在
此校八年了，已是親眼目睹了多個被朱主
任賞識過的老師，是一個個地被她逼走。
她的三隻毒箭齊射的話，你會招架不住
的。菲妮聽到蓮子這麼一講，心裡頓時感
到怵惕不寧，也很無奈，讓蓮子說得詳細
明白點，是三支什麼樣的毒箭？！蓮子於
是說：

「第一支毒箭是無中生有，憑空捏
造。你沒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卻挑唆他
人來指認你，不止一個新來的老師，在雷
霆之怒後而辭職；二是一經發現你有缺
點，便無限放大，並唆使家長打電話到校
長和主任那裡投訴你；

第二支毒箭，就是攛掇學生來與你過
不去。老師和學生一旦槓上了，懟怒了，
那學校往往是站在學生那邊啊，這一步很
毒；

第三支毒箭，也是最毒的，就是揪住
你的軟肋猛戳，直到你俯首稱臣。例如，

來自大陸的老師幾乎都是非法移民，那有

什麼教師證，但她就要查，如果不提供，

又不對她畢恭畢敬的話，它的毒招就是報

移民局來抓人。」

蓮子的話，就像刮來一陣陰風，讓

菲妮剎那間感到全身冰冷，而打了一個寒

顫！真的想不到，學校裡同學間的霸淩，

在老師中也上演。特別是她的最後一支毒

箭，一旦中標的話，是無什麼解毒的藥方

啊，還是以靜制動，夾著尾巴做人吧。但

同時也覺得，不能無所作為，雖然董先生

已經為自己做了手續，也給了名片，但那

畢竟不正式，一旦被抓了，便有被遣返的

危險了；難道四十年代，鄧伯他們那一代

為躲避抓捕，像驚弓之鳥一樣的生活經

歷，將在自己的身上上演嗎？！不能束手

就擒，坐以待斃，得想想法子擺脫這不利

的局面。

對於菲妮再次提到平白無故地被老師

們打賭的事情。蓮子的解釋說：「那是不

可避免的，你想想看，八年八連換，按此

推理，今年能不換嗎？

大家早就瞪大了眼睛，急不可耐地

想看著下一個走的人是誰。論程度，你教

中學是綽綽有餘的，但為何讓你去四年級

呢？因為那是誰都很忌諱的一個班，一旦

接任了，便意味著離任；但今年，我和湯

老師都看好你，會挺住的，沒事的，走的

人不會是你。」

(一一七)

錢昆歐遊打油詩二

新天鵝城堡

新天鵝堡成網紅，
夢幻造型居山中。
旅遊旺季海量客，
瑪麗安橋人如湧。

兇犯被執行死刑，賠償金怎麼辦？ 
二審落槌一年有餘，兇手也於上月底伏

法，但3.8萬元的賠償金仍未兌現。

近日，河南信陽「14歲女孩遇害拋屍

案」中受害者家屬仍未收到賠償金的細節，

重新將公眾目光拉回命案中刑罰終結，民事

賠償卻懸而未決的困境之中。

案件可追溯至2015年9月。14歲女孩小

雲（化名）在上學途中失聯，直至七年後，

其遺體才在家附近一處老宅水井中被發現。

1995年出生的被告人魏某經兩審被判死刑並

已伏法。根據判決，魏某應在判決生效十日

內向小雲親屬一次性支付3.8萬餘元賠償金。

5月13日，小雲父親告訴，當地法院已

與其溝通申請強制執行事宜，執行局已立案

並進入財產查控階段。從該案一審訴訟代理

人、京衡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余超處得知，

賠償能否落實仍難預判，「關鍵看被告人親

屬是否具備賠償能力和意願，否則執行可能

仍將陷入僵局」。

這種在刑事案件中，法院對被害人附

帶的民事賠償請求一併處理的訴訟是「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以下簡稱「刑附民」），

旨為減輕被害人訴累。但在現實中，刑附民

案件普遍面臨判決支持金額低、執行難的問

題。

余華英案亦是如此。她於今年2月底被執

行死刑。該案受害人之一楊妞花曾提出920餘

萬元賠償請求，最終僅獲支持3萬元。該案二

審去年底宣判，判決余華英在生效後三十日

內賠付。楊妞花代理律師王文廣告訴，余華

英名下尚有一筆30萬元債權，法院上月已受

理執行申請，但截至目前，賠償尚未到位。

「輕賠」和「空判」
在小雲案中，家屬提出的252萬餘元賠

償請求中，僅38130元喪葬費獲支持，法院認

定這筆費用為「直接損失」，其餘如死亡賠

償金、被撫養人生活費、精神損害撫慰金、

交通費均被駁回，理由是 「無事實及法律依

據」。

類似的「輕賠」情況並不罕見。勞榮

枝案、余華英案，以及安徽和縣武校「投毒

案」中，受害人家屬普遍提出上百萬元賠償

請求，最終獲賠額多集中在三至五萬元。為

何存在如此大的落差？

多位法學家告訴，關鍵在於刑附民的賠

償範圍窄於單獨的民事訴訟。

早在1979年，《刑事訴訟法》便將附帶

民事訴訟的賠償範圍限定為物質損失。這一

規定背後的思路至今未迎來實質性鬆動。根

據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

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下稱「2021

年《刑訴法解釋》」)，因受到犯罪侵犯，

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

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

理。除被告人確有賠償能力的以外，原則上

不應將死亡賠償金、殘疾賠償金（下稱「兩

金」，含被扶養人生活費）納入判決賠償的

範圍。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民法典》民

事侵權造成的損失則奉行全面賠償原則，無

論精神損害還是「兩金」均在賠償範圍內。

這一設計背後有其現實考量。在時任

最高法院副院長李少平牽頭編寫的《刑訴法

解釋》釋義書中有所呈現：多數被告人無力

賠償，若判賠「兩金」，易形成「空判」，

甚至可能削弱親屬代賠的意願；在「打了不

罰、罰了不打」的觀念下，刑事判決已然是

對被告的懲處、對被害人撫慰、救濟的主要

方式。

「『打了不罰、罰了不打』的觀點是不

合適的。」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李

昌林告訴，遷就這一現實，可能會加劇刑事

被害人因遭受犯罪侵害致貧、返貧的情況。

復旦大學法學院訴訟法學教授段厚省在

接受採訪時表示，刑附民服務於刑事訴訟目

的而不是維護受害人民事權益，是它拒斥精

神損害賠償的根本原因。

精神損害是否應納入刑附民賠償範圍，

多年來都有爭議。李昌林指出，2012年修改

《刑事訴訟法》時曾有過討論，最終未被採

納的主要原因是擔心加劇「空判」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對刑附民精神損害賠償

的要求， 2021年《刑訴法解釋》較2012年在

措辭上有所變化，由「不予受理」改為「一

般不予受理」。多位法學家認為，「一般」

二字的增加，為法院在支持精神損害賠償留

出了空間。

同年7月，上海宣判了首例支持精神損

害賠償的刑附民案件：被告人牛某利用暴力

對智力殘障的未成年人多次實施姦淫，最終

獲刑十年，並賠償被害人精神撫慰金3萬元。

一審法官指出，給予一定精神賠償，更能體

現對未成年人優先、特殊保護的原則。該案

也入選最高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

（2020）》典型案例。

但此類判例仍屬少數。多位法學專家告

訴，即便法院支持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也相

對謹慎，部分法院內部規定賠償上限為5萬

元。「當中既有法官對『一般』適用邊界的

斟酌，也有對『空判』影響法院執行到位率

等考核壓力的顧慮。」

不過，並非所有刑附民案件均不判賠精

神撫慰金和「兩金」，交通肇事類案件便是

例外。

這一邏輯在現任最高法刑事審判第五庭

副庭長劉為波在2013年撰寫的《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制度修改內容的理解與適用》一文中

有所解釋：考慮到保險責任限額有可能高於

物質損失的客觀事實，且保險公司不存在不

能執行的問題，故從有利於被害人權益保護

的角度，有必要單獨確定賠償標準，而不受

前述物質損失範圍的限制。

可見，無論是立法設計還是司法實踐，

刑附民案件的民事賠償內容都緊緊圍繞著是

否具備實際「賠償能力」展開。

「較單純民事案件，刑附民案件的判

決執行難度更大。」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副

教授聶友倫對表示，他援引《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研究重大課題報告：刑事審判卷》的數

據指出，全國範圍內附帶民事案件移送執行

率僅為六成，執行到位率只佔三成，而造成

被害人殘疾或死亡，需要賠償「兩金」的案

件，執行到位率更低。

執行難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於被告人

普遍缺乏實際賠償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大

學法學院副教授方軍向指出，大多數刑事被

告人經濟情況較差，在服刑或被判死刑後，

其實際賠償能力迅速削弱。而在「打了不

罰」的觀念影響下，賠償意願也顯著下降，

被告人親屬或會通過隱匿、轉移財產等規避

執行。以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為例，其遺產繼

承人負有賠償責任；若無遺產，親屬可自願

代為賠償，但並無法律強制力，在執行層面

極易落空。

為了盡可能克服這一問題，在《刑事訴

訟法》等相關規定下，地方法院積極探索調

解、和解以酌定對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被

告人從寬量刑。

這種「以刑促賠」的機制重塑了三方博

弈格局，但也引發新的隱憂。段厚省指出，

現實生活中有的受害人為了換取賠償，可能

選擇不報案甚至妥協，從而削弱了刑事司法

的權威與正義。

尤其在重罪案件中，這一激勵機制效果

有限。「在重刑案件中，受害人最在意的是

對被告人的懲處。」多位律師表示，即使賠

償金額遠低於預期，多數被害人也不會因此

上訴，認為「談賠償」是在用金錢交換親人

的生命尊嚴。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刑庭資深法官

虞偉華也告訴，在重刑案件中，被害人選擇

上訴，往往是因不滿量刑結果，而非賠償金

額。

歸根結底，「以刑促賠」機制並不能改

變「空判」的現實難度。聶友倫指出，「以

刑促賠」的局限在於既無法提高客觀上被告

人的賠償能力，也無法降低主觀上被害人的

賠償預期。

困局何解？
段厚省建議，應依法秩序統一原理，前

置法所保護的法益優先，刑事制裁不能影響

對被害人法益的保護。在實體與程序的安排

上，讓刑事的歸刑事，民事的歸民事。為了

避免兩種程序和審判結果的衝突，可以考慮

由同一審判組織審理基於同一行為引起的刑

事案件和民事案件。

這一觀點獲得多位法學家的認同。他們

強調，即使刑附民賠償的執行仍存在障礙，

但對刑事被害人損失的確認本身也具有不可

替代的法律和情感價值。

從制度可行性的角度出發，段厚省認

為，應對刑附民事訴訟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

償的特別情形進行列舉，可按照犯罪類型決

定、具體情形具體對待、根據被告人是否有

償付能力來決定。

然而，即使賠償範圍逐步放寬，執行

難依舊是不可迴避的現實困境。在這一背景

下，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體系是多位法

學家的呼聲。

方軍指出，我國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存在

救助標準較低、救助資金短缺與來源單一、

審批機關不統一、審批救濟程序缺失等問

題。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全面

展開始於2009年，中央政法委等部門聯合發

佈《關於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

見》，確立了救助對像範圍及標準、資金保

障機制等。

2014年，《關於建立完善國家司法救助

制度的意見（試行）》（以下稱《意見》）

明確了司法救助的輔助性救助定位，提出各

地國家司法救助資金由地方各級政府財政部

門列入預算，中央財政通過政法轉移支付對

地方予以適當補助。

司法救助制度框架逐步確立的同時，

救助對象的外延也在擴張。方軍指出，救助

對像範圍從「刑事被害人」擴展至民事侵權

受害者、涉法涉訴信訪人，呈現「大司法救

助」模式。這一變化削弱了刑事被害人作為

優先救助對象的正當性，也降低了社會動員

的效能。「很明顯的是，社會公眾對於犯罪

被害人和被侵權人以及涉法涉訴信訪者的同

情理解程度與救助意願不可同日而語。一

定程度上也不利於從社會渠道籌措救助資

金。」

但救助標準多年沒有太大變化。2014

年的《意見》沿用2009年的救助標準：以上

一年度職工年均工資為基準，通常不超過36

個月的總額；「損失特別重大、生活特別困

難」個案雖可突破限額但需嚴格控制，且不

得高於法院應判賠金額。

從數據上看，救助額度偏低。最高檢披

露，自2020年到2023年，全國檢察機關司法

救助人數從3.1萬人增至10.6萬人，資金總額

從3.6億元上升至9.5億元，2024年前11個月，

又向6.4萬人發放6.2億元。由此計算，單人救

助金額常年徘徊在1萬元左右。

「考慮到我國大司法救助資金的背景，

實踐中刑事被害人救助資金的份額之少可想

而知。」方軍說。儘管刑事被害人救助資金

的主力來源由政府作後盾且有上升趨勢，但

實際上財政部門的撥款數額仍然不能滿足實

踐的需要。

「國家司法救助難以更好地發揮作用，

主要原因在於制度運作對地方財政的依附

性。」

聶友倫表示，司法救助工作既非地方政

府的考核重點，也很難做出政績，在缺乏激

勵的狀況下，很難指望地方政府自發將財政

資源大量投入被害人救助項目。

為此，他建議借鑒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

助基金的運行模式，從特定稅種或強制保險

中提取資金，設立專項賬戶，由統一機構管

理。當附帶民事判決無法執行時，基金可先

行墊付，再依法向被執行人追償。此舉既可

緩解賠償難題，又能避免無限制的政府兜底

責任。

在方軍看來，當前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的根本問題在於定位模糊。他建議，制定專

門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法》，以此彰顯國家

和社會對於被害人權利的重視與保護。在司

法實踐中，李昌林認為，應進一步加大刑附

民財產保全和判決執行力度。


